
(一)提高研發類科專計畫協助
輔導措施名稱 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計畫

輔導措施簡介

鼓勵企業開發具市場競爭力之產品或服務，提供研發補助資金。
一、產業高值計畫：鼓勵業者切入高端產品應用市場，以提升整體產業附

加價值率，塑造我國高值化產品形象。
二、創新優化計畫：鼓勵具指標性廠商掌握關鍵技術/產品，以建構完整

供應鏈體系，或引導業者建立整體系統解決方案供應者能量，以擴大
整廠整案海外輸出，爭取國際商機。

三、新興育成計畫：因應產業需求及政策發展方向，發展替代性的主流新
興產業，鼓勵業者進行開發新興產品或服務，進而構築產業生態體系。

提供服務項目

¢輔導補助：
●輔導補助內容：
凡符合申請資格之廠商可按計畫屬性提出計畫申請，所提之研發計畫
經核定通過可獲得政府補助款，期以分擔企業研發風險並建立自主研
發能量，協助廠商進行研究發展或創新應用。

●輔導補助對象：
本計畫可由單一企業或多家企業聯合提出申請；或可由企業與學術機
構或法人機構共同提出申請。如為2家以上（含學術機構或法人機構）
之聯合提案，須由其中一家企業擔任主導公司提出申請（主導單位僅
限企業）。申請資格如下：
1.企業：
(1)依法登記成立之獨資、合夥事業或公司。
(2)非屬銀行拒絕往來戶，且其公司淨值為正值。
2.學界：
(1)公私立大專院校、公立研究機構。
(2)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：係指符合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
業要點第三點規定。

3.法人：以「經濟部評鑑之財團法人」為限。
●輔導補助經費：企業所編列計畫經費僅限定為研發經費，補助案件之

補助比率，不得超過計畫總經費之 50％。
●申請期間：隨到隨審，無截止日期。
●輔導補助期限：計畫時程以不超過 3年為原則。

中堅企業
優惠方式

¢補助加碼：屬經濟部遴選為卓越中堅企業及潛力中堅企業之廠商，獲補
助時，核定之補助款得加碼 20%，惟加碼後之補助比率不
得超過計畫總經費之 50%。

¢優先支持：屬經濟部遴選為卓越中堅企業及潛力中堅企業之廠商，審查
時予以優先支持。

聯絡方式

主辦
機關

經濟部
工業局

承辦人 方小姐
聯絡
電話

(02)2754-1255#2213

執行
單位

財團法人
資訊工業策進會

聯絡人 鄭先生
聯絡
電話

(02)2704-4844#131

相關網站 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計畫網站http://tiip.itnet.org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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